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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
（2022） 

 

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，坚持党委领

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统筹行使全校学术事务的决策、审议、

评定和咨询等职权。学术委员会坚守学校使命，维护学校学

术声誉，倡导学术自由，鼓励学术创新，服务学校发展战略，

独立、公平、公正地履行职责。 

一、开展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 

根据《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（校发〔2021〕239 号）

有关规定和要求，2022 年组织开展了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。

其中，教授委员建议人选由各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等实体教

学科研单位民主推荐，由学部公开公正地遴选产生。2022年

9 月 23 日，教授委员遴选工作正式启动，各有关单位按照

《关于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开展了教

授委员建议人选推荐工作。职务委员建议人选从学校、学部

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中产生。学生委员建议人选由学生管

理部门遴选推荐产生，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各 1人。经各有

关单位推荐遴选或按照相关要求，产生教授委员、职务委员、

学生委员等委员建议人选共 43人，委员代表性广泛，涵盖了

大部分院系和学科。经 2022 年 12 月 28 日校长办公会、2023

年 1 月 3 日党委常委会审核批准，产生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

委员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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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开展各学部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 

根据《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有关规定和要求，2022

年开展并完成了理学部学术委员会、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学术

委员会、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、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、

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等 5个学部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。

2022 年 5月 8 日，学部学术委员会建议人选推荐工作正式启

动，相关二级教学科研单位按照《关于学部学术委员会换届

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开展民主推荐，经 2022年 6 月 15日

校长办公会、2022 年 6 月 21 日党委常委会审核批准，产生

新一届理学部学术委员会、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学术委员会、

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、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、经济与管

理学部学术委员会换届名单。 

三、指导开展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 

根据《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有关规定和要求，2022

年 5 月 8 日，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向相关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发

送《关于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》。本

年度共有 16 个单位开展并完成了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由

院长（所长、主任）牵头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民主协商的基

础上，提出委员建议人选，由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党委会、

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将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报

告和名单报送至学术委员会秘书处，由秘书处报校长审核、

聘任。2022 年 6 月 15 日，在校长办公会上通报了二级教学

科研单位学术委员会换届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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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指导教学科研单位设置相关工作 

学科建设委员会是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，

2022 年共召开 2 次会议，共审议了 5 项议题。在 2 月 17 日

召开的学科建设委员会 2022 年第 1 次会议上，通报了学科

建设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，审议了放权改革一流学科建设方

案等事项。在 5 月 26 日召开的学科建设委员会 2022 年第 2

次会议上，审议了实体研究机构碳中和研究院、中共党史党

建研究中心、语言学实验室建设方案，审议了现代农学院申

请设系事宜。 

五、指导学科专业设置相关工作 

教学指导委员会是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，

2022 年 4 月 1 日，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审议了 2022 年新增

本科专业和教育项目，委员们听取相关院系负责人汇报，并

对新增本科专业及教育项目进行评议。会议介绍了新增专业

方向情况，通报了基础学科人才 3+X 本研贯通式培养方案情

况。会议指出，要在第二轮“双一流”建设中，抓好基础学

科人才培养、应用型人才培养，同时坚持北大特色，不断推

进教学模式创新。 

六、指导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相关工作 

学术道德委员会是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，学

术委员会秘书处协助开展有关学术不端问题的受理与调查。

2022年，学术道德委员会共收到各类问题线索 16项，其中，

有 9 项为上级部门转来的问题线索，3 项为校内相关部门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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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的信访材料，3项为直接接到的举报，1项为协助兄弟高校

调查。其中，有 6 项经初步审查不启动正式调查程序，3 项

已经学术道德委员会审议认定，3项已结，4项正在办理中。 

落实教育部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建设专项整治活动，

2022 年在全校 41 个院系和 15 个独立实体研究机构及深圳

研究生院全面开展落实专项整治活动工作，进一步强化了广

大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意识，完善了各相关单位科研诚信的

各项长效机制。 

七、指导学部和院系学术委员会工作 

2022年，在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指导下，学术委员

会秘书处按照《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规定，按程序开

展对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学术委员会委员调整以及新成立学

术委员会的审核工作。完成智能学院、电子学院、计算机学

院、集成电路学院等 4个单位学术委员会成立或调整成立审

核工作，完成汇丰商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历史学系、现代农

学院等 4个单位学术委员会以及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学术委员

会调整审核工作，完成本年度 16 个单位学术委员会换届审

核工作，协调部分实体研究机构申请成立学术委员会事宜。 


